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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安徽省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及示范园区奖补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区）财政局、环保局、农委：

 为进一步推动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加快秸秆转化利用增值，有效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
展，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以农作物秸秆资源利用为基础的现代环保产业的实施意见》（皖政〔2017〕
29号），我们制定了《安徽省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及示范园区奖补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为做好2017年秸秆产业化利用工作，请各地以市为单位于2017年4月25日前将2017年度农作物秸秆收购利用协议汇总
表（附件2）及各协议复印件报省环保厅、省农委备案。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环境保护厅      安徽省农业委员会

2017年4月13日

安徽省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及示范园区奖补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各级人民政府、企业、园区以及社会各界推进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
秸秆转化利用增值，有效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以农
作物秸秆资源利用为基础的现代环保产业的实施意见》（皖政〔2017〕29号）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奖补资金按以下规定实施：

 （一）奖补对象。资金奖补对象为各市县人民政府认定的年利用秸秆1000吨（自然含水率以内）以上（含1000吨）
的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农作物秸秆发电企业按照《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农作物秸秆发电实施财政奖补的意见》（财建〔2014〕958号）规定执行）。

 （二）奖补条件。在安徽省内工商部门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企业秸秆产业化利用方式包括秸秆肥料化（
不含秸秆机械化还田、堆肥）、饲料化、秸秆制气、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秸秆原料化利用等；企业拥有秸秆产业化利
用成熟技术模式。

 （三）奖补原则。秸秆产业化利用奖补资金与秸秆实际收购利用量挂钩，多用多补，分档奖补。奖补资金拨付使用
应与企业农作物秸秆收购结算票据吻合。

 （四）奖补标准。对符合条件的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利用水稻、小麦、其他农作物（油菜、玉米等）秸秆分别按照
50元／吨、40元／吨、30元/吨的标准进行奖补。为鼓励企业规模化、大批量开展秸秆产业化利用，在原有奖补基础
上，对超出3万吨部分提高30%奖补标准，超出5万吨部分提高40%奖补标准，超出10万吨部分提高60%奖补标准。奖补
资金由省、市、县财政分别负担，省财政对皖北三市九县（亳州市、宿州市、阜阳市、濉溪县、五河县、固镇县、怀
远县、凤阳县、寿县、霍邱县、定远县、明光市）及大别山片区县（六安市金安区、裕安区、叶集试验区、霍山县、
金寨县、舒城县、潜山县、太湖县、宿松县、岳西县）补助70%，对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市补助30%，对其他
地区补助50%；其余部分由市、县财政足额承担，市、县具体分担比例由各市确定。

 对年利用农作物秸秆（在自然含水率以内）1000吨以下的企业，各市、县可参照上述标准通过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奖补资金进行补助。

 （五）奖补依据。各市、县（区）人民政府或指定一个部门应在每年3月20日前与企业签订秸秆收购利用协议（附
件1），明确双方的责任及权利义务，并对年度秸秆收购利用量及财政奖补条件和标准等进行约定，协议由企业所在
市人民政府环保、农业部门负责汇总审核，并附各协议复印件，于每年3月底前分别报省环保厅、省农委备案（具体
格式见附件2）。省环保厅、省农委对全省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收购利用农作物秸秆情况进行汇总，提出年度奖补资
金分配意见报省财政厅。

 （六）资金下达。省奖补资金实行当年预拨次年清算。省财政厅根据省环保厅、省农委汇总的企业收购利用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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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协议收购利用量和补助标准、比例及提出的资金分配意见，通过转移支付方式预拨奖补资金至企业所在市、县（
区），企业所在市、县（区）于每年4月底前将不低于70%的协议奖补资金预拨到企业。

 （七）资金清算。每年12月底前，获得奖补资金的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应将年度秸秆收购利用情况（附件3）报当
地环保、农业部门，环保等部门通过联合审核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审核等方式对企业当年实际收购利用秸秆情况进行审
核，并对当年奖补资金进行清算，实行多退少补。每年2月底前，各市环保、农业部门将上一年度全市资金清算情况
（附件4）上报省环保厅、省农委，省环保厅、省农委进行汇总及审核后，提出资金清算意见报省财政厅。省财政厅
依据资金清算意见对市、县（区）年度奖补资金进行清算，实行多退少补。

 第三条  农作物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现代环保产业示范园区奖补资金按以下规定实施：

 （一）奖补对象。省级农作物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现代环保产业示范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及园区内秸秆产业化利用
企业。

 （二）资金分配。省环保厅会同省财政厅根据上年度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额、入园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个数、入
园企业秸秆转化利用研发投入及科技成果转化情况等因素分配下达奖补资金。

 （三）资金使用范围。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主要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贴息、园区秸秆利用企业产业化研发项目
及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奖补。具体使用范围及项目，由各市、县（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并报省环保厅、省财政
厅备案，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条  对省秸秆综合利用投资基金投资参股的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省财政通过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及示范
园区奖补资金，按照基金出资额的10%给予补助，用于企业研发及设备购置补助，单个企业补助额度最高不超过500
万元。

 第五条  奖补资金使用必须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等有关财政财务管理规定执行。

 第六条  各地要建立健全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在农作物秸秆收购利用等环节的统计、检查和定期审计制度，确保
奖补资金与收购利用量挂钩的数据真实、准确。同时，要对企业收购利用数据及奖补资金预拨清算金额情况，在市县
两级环保、农业部门网站上进行公示，确保公开透明、阳光操作，接受社会监督。

 第七条  各地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各级环保、农业部门负责指导秸秆产业化利用工作
，对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及秸秆产业园区秸秆收购利用量等数据的统计核实，及时提出资金分配和清算意见，并牵头
组织开展相关检查；财政部门负责对奖补资金分配使用的监督管理，按照分配意见及时拨付资金；审计部门负责加强
对奖补资金的审计监督。

 第八条   各地要严肃财经纪律，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奖补资金的，一经查实要扣回奖补资金，并按有关规定严
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对恶意骗补的企业，将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
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并取消以后年度奖补资金申请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环保厅、省农委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各地要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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